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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“11·28”坍塌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

法》《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

法》《衢州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要求，衢州市安委办组织成立评估组，

于 2023 年 3 月对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“11·28”坍

塌事故（以下简称“11·28”事故）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开展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评估工作总体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台账资料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检查

了整改落实情况，核查了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责任追

究情况。评估组认为，事故责任单位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

公司能够按照事故批复通知要求，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指出的

主要问题和措施建议，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，整改落实，责

任追究全部落实到位，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成效明显。但对

内部人员的处理工作需进一步加大力度，确保报告要求的处

理意见落实到位。

二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根据《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“11·28”坍

塌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调查报告）要求，衢州市应急

管理局依法对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

郑某某立案查处，并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做出处罚决定，给

予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肆拾壹万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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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￥4100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、给予郑某某罚款人民币肆万

肆仟玖佰陆拾元整（￥4496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2022 年 6 月

19 日，两项罚款已缴纳。

（二）因财务纠纷，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尚

未根据调查报告相关要求，对项目经理林某某、生产经理顾

某某进行内部处理。

三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在收到调查报告后，已针对

报告中提出的整改要求重新修订了涉事设备的相关操作规

程，开展了相关安全教育培训，重新梳理并签订了安全生产

责任书，开展了全面隐患排查和现场管理。下一步，持续督

促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按照报告要求，落实人员处理

意见。

衢州智慧新城管委会、市住建局在事故发生后开展了建

设施工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，保障行业、领域安全生产形

势稳定。


